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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比亚问题

1 9 8 7 年 7 月2 3 日
    -  —      …

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闭临时代办

给秘书长的信

谨此提请你注意下述事项：

1 9 8 7 年 7 月 1 4 日，联合国纳来比亚理事会为制止它认为违反了该理事会的 

《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第一号法令》的营业活动，向海牙区法院对Ur enc o 

N e d e r l a n d  V. 0. F 公司 , U l t r a c  ent r i .  f  uge N e d e r l a n d  N. Y. (UCN)

公司和荷兰国提起诉讼。鉴于理事会在法院控告的不仅是两家荷兰工业公司，并且还 

控告了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的荷兰国本身，荷兰政府认为澄清它对这件事的立场是适 

当的。 不但如此 ,荷兰政府认为它必须这样做，因为它没有莸得适当的机会在纳米比亚 

理事会的正式会议中提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荷兰政府认为这才是正确的处理办法， 

特别是由于所釆取的行动是没有先例的。

荷兰各电力公司不买纳米比亚的铀。 Ur e ne o N e d e r l a n d  V. 0. Efp UC E

在一个于1 9 7 1 年成立的德国、英国和荷兰的国际财团U r e n c o 有限公司之内进 

行业务，它代表这个财团的三个伙伴同各供电厂签订浓缩铀合同。 合同规定这个财 

团为各电力厂浓缩六氟化铀（ UF 6 ) ( 这是从铀矿石到U 5 0 8 ( 黄饼 ) 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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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8 到 u p 啲连串提炼过程的产物）。 这些工序不在荷兰境内进行。 一些 

国家的若干工业公司参与后续工序，最后产出核燃料供发电之用。 荷兰不认为这 

些活动违反了《第 1 号法令》。

理事会在传票内声称，除了别的以外，荷兰由于允许Urenc  o N e d e r l a n d  

进行这些活动，对纳来比亚人民犯下了非法行为，亦即侵犯和协助侵犯了纳米比亚 

人民的自决权和纳米比亚人民拥有和开发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权利o 理事会对荷 

兰提出这样一个没有道理的指控，看来是不相信荷兰政府关于这个重要问题的诚意 , 

无视后者长期以来对纳米比亚人民的福利和合法愿望所作的承诺。 荷兰一贯坚定 

支持纳米比亚的事业，特别是支持安全理事会第435 ( 1978 )号决议为促进纳米比 

亚独立的唯一可行办法。 它将继续这样做，虽然目前这场诉讼使我们有理由重新 

考虑对纳米比亚理事会的立场。

荷兰完全理解和同情理事会对于在纳来比亚独立之前保护其人民的自然资源的 

关切。 了解到也需要保护纳米比亚人民的生活资源，荷兰欢迎理事会1 9 8 5 年 

6 月 3 日至7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特别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决定，大会认可了该决定， 

宣布纳米比亚2 0 0 海里专属经济区。 不幸地，该项决定还没有得到执行。 由 

于理事会的任务是保护纳米比亚的资源以及它决定釆取法律行动等手段来这样做， 

人们希望理事会集中注意于实际发生的真正违反《第 1 号法令》的事件。 Urenco 

N e d e r l a n d  V .〇.；F * U C 1J 的活动决不属于这一类。

请将此信作为大会暂定项目表项目3 6 的文件分发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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